北京烁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债权人账户信息确认书

	债权人名称（或姓名）
	

	特殊告知事项
	1.为保证破产程序顺利进行，债权人须如实提供真实有效的银行信息。

2.该银行信息用于债权人接收清偿款项等相关事项，适用于破产程序整个环节，包括但不限于：破产清算、和解、重整，以及与破产事务相关的其他事项。

3.债权人所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必须与债权人基本信息一致，管理人不接受债权人提供的其他账户信息。如债权人所提供的银行信息与其主体信息不一致，管理人有权暂缓向其分配破产财产。

4.如果债权人提供的银行信息不准确、错误或无效，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。如债权人更换银行信息须以书面形式告知管理人。

	开户及账号信息
	开 户 银 行：

账   户  名：

账       号：

	债权人信息确认
	我（或我公司）已经阅读了管理人对填写银行信息的告知事项，并保证上述内容准确有效。
债权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时间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